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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鉴证标准的特征 《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

》（财会〔2006〕4号）第二十五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在运用

职业判断对鉴证对象作出合理一致的评价或计量时，需要有

适当的标准。适当的标准应当具备下列所有特征：1.相关性

：相关的标准有助于得出结论，便于预期使用者作出决策

；2.完整性：完整的标准不应忽略业务环境中可能影响得出

结论的相关因素，当涉及列报时，还包括列报的基准；3.可

靠性：可靠的标准能够使能力相近的注册会计师在相似的业

务环境中，对鉴证对象作出合理一致的评价或计量；4.中立

性：中立的标准有助于得出无偏向的结论；5.可理解性：可

理解的标准有助于得出清晰、易于理解、不会产生重大歧义

的结论。 注会注税鉴证标准特征的含义不同 《汇算清缴汇算

清缴业务准则》和《损失业务准则》的总则（六）规定，适

当的评价标准应当具备相关性、完整性、可靠性、中立性和

可理解性等特征。尽管在描述评价标准特征时，《汇算清缴

汇算清缴业务准则》和《损失业务准则》 两个准则，与《中

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使用了相同的名称，但实

际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由于相关性、完整性、可靠性和可理

解性等四个特征在执行业务时，会受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

的原则差异影响和修正。因此，同一标准在涉税鉴证中的评

价结果，与在审计鉴证中的评价结果是不同的。下面具体介

绍几个原则差异的比较。 1.相关性的原则差异。 《注册会计



师鉴证准则》关于相关性的规定与会计制度的相关性原则是

相同的，都是指会计信息应当满足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了

解企业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内部经营管

理的要求。相关性所说的相关是指与决策有关，有助于决策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有所不同，会计应采用

适当的方法为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条规定，税

前扣除的确认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相关性原则，即纳

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相关

。该文件规定的相关性是指经济性质上的因果性，即应予以

确认的费用与期间收入项目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有

所得必有所费，不同收入的取得是由于发生了不同的费用。

2.客观性与真实性。 客观性原则要求会计核算以实际发生的

交易或事项为依据。税法与此相对应的要求是真实性原则，

要求企业申报纳税的收入、费用等计税依据必须是真实可靠

的。差别在于基于税收目的，有些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由

于税法有特殊规定也要受到限制或特殊处理，受法定性原则

修正，客观性原则的真实性、可靠性、可验证性在税收中并

未完全贯彻。 3.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凡是当期

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负担的费用，不论是否实际

收到现金或支付现金，都应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

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支付，也不应作为

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关于权责发生制度

原则的差异，一方面是适用的情况不同，对待同一项收入或

支出，有的会计制度按照权责发生制进行处理，而税收制度

却按收付实现制处理；另一方面是当期的含义不同，会计制



度讲的是核算期间，而税收制度讲的是税款所属期间。 4.历

史成本。 历史成本原则要求企业的各项财产在取得时应当按

照实际成本计量，各项财产如果发生减值，应当按照规定计

提相应的减值准备。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另有规定外，企业一律不得自行调整其账面价值。税法强

调企业有关资产背离历史成本，必须以有关资产隐含的增值

或损失，按税法规定的适当方式反映或确认为前提。 5.谨慎

性。 会计上强调谨慎性，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判断

时，保持必要的谨慎，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

或费用。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应当加以合理估计。

税法强调据实扣除和计量的确定性，在有关资产真正发生永

久或实质性损害时能得到及时处理，会计上根据谨慎性原则

提取的各项资产减值或跌价准备，税法原则上都不承认。 具

体业务下标准的适用要求不同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的

填报数据来源有两个，比如收入项目的填报，一是根据会计

制度核算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

外收入”等3个会计科目提供的信息资料；二是根据税法规定

应进行纳税调整的收入事项，包括“视同销售收入”和“税

收上应确认的其他收入”。 由于报表数据来源不同，汇算清

缴鉴证时适用的评价标准就不同。对于按照会计数据填报的

事项，就应按照会计制度核算的标准进行鉴证，对标准的适

当性评价，就应该符合《注册会计师鉴证准则》所规定的特

征。而对于按照税法要求纳税调整后填报的事项，就应该强

调评价标准的法定性，注册税务师执行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

业务时，主要标准是相关的税收法规文件，其他法规文件是

次要标准。因此，注册税务师执行纳税调整事项鉴证业务时



，对标准的适用，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不能够对税法规定的

标准的适用与否进行选择。 同样，《损失业务准则》更强调

评价标准的法定性，注册税务师执行财产损失鉴证业务时，

主要标准是相关的税收法规文件，其他法规文件是次要标准

，适用标准时没有多少的选择余地，不能够对税法规定的标

准的适用与否进行选择。 《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

则》（财会〔2006〕4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

考虑运用于具体业务的标准是否具备本准则第二十五条所述

的特征，以评价该标准对此项业务的适用性。在具体鉴证业

务中，注册会计师评价标准各项特征的相对重要程度，需要

运用职业判断。这项规定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应依据标准是否

具备准则规定特征，评价所用标准是否适用于所执行的业务

。显然，注册会计师鉴证准则的这项要求，相对于所得税汇

算清缴的鉴证业务适用范围是比较小的。只有在执行所得税

汇算清缴的鉴证业务，运用了税法规定的其他标准时（如会

计标准），注册会计师鉴证准则的有关“标准特征”的要求

才能适用，除此以外，应坚持法定性标准特征，放弃相关性

、完整性、可靠性和可理解性等特征。 鉴证标准选择次序的

差异 注册税务师运用职业判断，对鉴证对象进行评价或计量

时，应以税收法规和税务会计作为评价或计量的主要标准；

对于税收法规没有规定的，以会计规范和财务会计作为评价

或计量的标准。当会计规范与税收法规有冲突时，应优先选

择税收法规标准。 选择评价标准应符合《汇算清缴业务准则

》和《损失业务准则》规定的信息质量特征。以《汇算清缴

业务准则》的总则条款为例，《汇算清缴业务准则》规定，

税务师事务所运用职业判断对鉴证对象作出合理一致的评价



或计量时，应当符合适当的标准。适当的评价标准应当具备

相关性、完整性、可靠性、中立性和可理解性等特征。 运用

适当的评价标准时，应坚持税收法定性原则，税法有特殊规

定的事项，按税法规定的标准和条件进行税务处理，避免滥

用会计规范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原则。相关性的特征不仅指与

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还应包括鉴证事项经济性质上

的因果关系。 在评价证据有效性时，应对鉴证事项有关证据

的合法性保持警觉。鉴证的主要依据是税收法规，而不是会

计规范；在处理方法上，主要运用税务会计，而不是财务会

计。 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